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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通知情况

会议通知的公告于

2011

年

3

月

19

日全文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

"

巨潮资讯

网

"

。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上午

10

时在珠海市金湾区

三灶镇三灶科技工业园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

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诸建中先生主持，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本次现

场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卢北京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6,559.8234

万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71%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

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6,559.8234

万股，占现场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为

0

万股；弃权股份数为

0

万股；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6,559.8234

万股，占现场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为

0

万股；弃权股份数为

0

万股；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6,559.8234

万股，占现场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为

0

万股；弃权股份数为

0

万股；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6,559.8234

万股，占现场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为

0

万股；弃权股份数为

0

万股；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6,559.8234

万股，占现场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为

0

万股；弃权股份数为

0

万股；

6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6,559.8234

万股，占现场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为

0

万股；弃权股份数为

0

万股；

7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6,559.8234

万股，占现场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为

0

万股；弃权股份数为

0

万股；

8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6,559.8234

万股，占现场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为

0

万股；弃权股份数为

0

万股；

9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6,559.8234

万股，占现场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为

0

万股；弃权股份数为

0

万股；

1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管

2011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6,559.8234

万股，占现场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为

0

万股；弃权股份数为

0

万股；

11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6,559.8234

万股，占现场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为

0

万股；弃权股份数为

0

万股；

1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6,559.8234

万股，占现场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为

0

万股；弃权股份数为

0

万股；

1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6,559.8234

万股，占现场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为

0

万股；弃权股份数为

0

万股；

14

、审议通过《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

6,559.8234

万股，占现场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股份数为

0

万股；弃权股份数为

0

万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集

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12

日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2011

年

4

月

10

日，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从相关媒

体报道获知，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迈瑞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称发行人多参数监护系列产品侵犯迈瑞公司

的知识产权。

截至本公告日，发行人通过口头方式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查询，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确认迈瑞生物起诉发行人知识产权侵权系列案件情况属实。同时

发行人被告之，由于目前相关案件尚未确定承办法官，法院暂无法提供详细的案件信

息，亦不接受发行人查阅案件书面材料。

根据媒体报道的相关信息，据迈瑞公司表示，发行人的多参数监护系列产品

"M8

病

人监护仪

"

、

"M9

病人监护仪

"

、

"M80

病人监护仪

"

和

"M50

病人监护仪

"

，涉嫌侵犯迈瑞公

司发明专利一项 （专利号

03139708.5

）、 实用新型专利三项 （专利号分别为：

ZL200520062991.2

、

ZL200520062992.7

、

ZL200520062990.8

）以及商业秘密。 迈瑞公司要

求理邦公司

"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立即停止制造、许诺销售、销售侵权产品；销毁库存的

侵权产品及半成品；销毁涉及侵权产品的广告和宣传资料，删除互联网上对该产品的

宣传和广告；并要求理邦公司就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赔偿人民币

2000

万元，就侵犯商业

秘密的行为赔偿人民币

500

万元。

发行人的产品研发战略以自主研发为基础，近三年，发行人持续保持占营业收入

10%

以上的研发投入，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拥有

261

人的研发团队，其中监护

产品线专职研发人员

63

人，占研发人员总数的

24.14%

，发行人在监护产品领域通过持

续自主研发获得了涵盖主控平台、检测模块、一体化等关键领域的

12

项专有核心技术，

截至目前已取得

3

项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7

项外观设计专利及

21

项软件著作

权。 发行人认为公司的相关监护产品系自主研发取得，未侵犯迈瑞公司专利。 而且，即

使发行人涉及的侵权案败诉，发行人涉及案件主张侵权的产品近三年销售额分别为

1,

144.63

万元、

1,258.95

万元、

3,916.52

万元， 分别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6.51%

、

5.50%

、

12.22%

，毛利额分别为

535.51

万元、

663.35

万元、

2,096.40

万元，分别占当期毛利总额的

5.55%

、

5.03%

、

11.02%

，占比均较小，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发行人：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276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2011-006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

证监许可〔

2011

〕

517

号文件《关于核准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6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批准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并按发行进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

为陈建、李东泽。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发 行 人：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王向亭、邵淑青

联系电话：

0571-63755256

、

63755192

传 真：

0571-63755256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陈建、李东泽

联系电话：

021-62078544

、

0755-22622583

传 真：

0755-82434614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

"

确权

"

提示性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自

2007

年

8

月

24

日起开始办理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

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040008

）基金份额的确权业务。

本基金由原安久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基金安久

"

，基金代码：

184709

）转型而成，基金安

久已于

2007

年

8

月

2

日终止上市， 原登记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基金份额转

登记至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基金份额持有人需要

对其持有的原基金安久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和重新登记以后， 方可通过其办理确权业务的相关

销售机构办理赎回等业务。 截至目前尚有部分原安久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未及时办理份额确权

的相关手续，为使上述持有人顺利确权，特此发布此提示性公告，望原持有人尽快去销售机构办

理确权业务。

确权业务办理流程、规则及申请确认详见

2007

年

8

月

22

日发布的《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份额

"

确权

"

登记指引》。 以下销售代销机构已开通电子确权业务：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联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确权销售机构

在接受投资者的确权申请后须首先核对申请人的持有人名称、证件类型、证件编号、证券账户号等

内容正确完整，无涂改，并提示申请人正确填写申请确权的基金名称、基金代码、基金数量和联系

方式等，然后将投资者的确权申请数据发送至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运营部。

如在本基金的其他销售机构办理确权业务，销售机构须将投资者确权申请资料传真至华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运营部（传真号码：

021-33627962

）。 各销售机构将保留投资者提供的确权申

请资料原件，以备留档核查。

本公司办理

"

确权

"

遵从谨慎原则，如果投资者不按照

"

确权指引

"

办理相关手续或者虽按照

"

确

权指引

"

办理了相关手续但其身份仍不能核实的，则本公司无法对其做

"

确权

"

登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uaan.com.cn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50099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3

日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

"

确权

"

提示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自

2007

年

4

月

23

日起开始办理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040007

）基金份额的确权业务。

本基金由原安瑞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基金安瑞

"

，基金代码：

500013

）转型而成，基金安瑞

已于

2007

年

4

月

10

日终止上市， 原登记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基金份额转登

记至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基金份额持有人需要对其

持有的原基金安瑞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和重新登记以后，方可通过其办理确权业务的相关销售机

构办理赎回等业务。 截至目前尚有部分原安瑞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未办理份额确权的相关手续。

为使上述持有人顺利确权，本公司特此发布此提示性公告，望原持有人尽快至销售机构办理确权

业务。

确权业务流程、规则及申请确认详见

2007

年

4

月

13

日发布的《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份额

"

确权

"

登记指引》。 以下销售机构已开通电子确权业务：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确权代销机构在接

受投资者的确权申请后须首先核对申请人的持有人名称、证件类型、证件编号、证券账户号等内容

正确完整，无涂改，并提示申请人正确填写申请确权的基金名称、基金代码、基金数量和联系方式

等，然后将投资者的确权申请数据发送至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运营部。

如在本基金的其他销售机构办理确权业务，销售机构须将投资者确权申请资料传真至华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运营部，传真号码：

021-33627962

。 各销售机构将保留投资者提供的确权申请

资料原件，以备留档核查。

本公司办理

"

确权

"

遵从谨慎原则，如果投资者不按照

"

确权指引

"

办理相关手续或者虽按照

"

确

权指引

"

办理了相关手续但其身份仍不能核实的，则本公司无法对其做

"

确权

"

登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uaan.com.cn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50099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3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升级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万联证

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1

年

4

月

13

日起，万联证券开始代理销售华安升级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040020

）。 投资者可到万联证券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

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1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33

网址：

http://www.wlzq.cn

2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本公司网址：

www.huaan.com.cn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2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04

月

12

日上午

09:30

。

3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04

月

06

日。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空港路南益生路一号，山东益生种畜禽股

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6

、 公司已于

2011

年

03

月

18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5

人， 代表股份数为

7,427.73

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8.77%

。

公司董事曹积生、耿培梁、卢强、曲立新、巩新民、崔治中、战淑萍、张鸣溪、全体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7,427.73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7,427.73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7,427.73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

7,427.73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7,427.73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7,427.73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7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7,427.73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8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7,427.73

万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

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零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0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８

证券简称：

*ＳＴ

朝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号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

能与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 － －

营业利润

－１６

，

８９０

，

７１１．９５ －１７

，

５２３

，

９７６．４０ －３．６１

利润总额

－２１

，

７３０

，

７１１．９５ －１３

，

２４５

，

１０４．９４ ６４．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

，

７３０

，

７１１．９５ －１３

，

２４５

，

１０４．９４ ６４．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３３ ６３．９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５６７

，

８６６．２３ ３

，

３９７

，

９２０．３３ －２４．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７３

，

６９１

，

５６５．６５ －１９３

，

９６０

，

８５３．７０ －６２．０１

股本

４０１

，

９１３

，

１０８．００ ３４８

，

２１０

，

９９９．００ １５．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０．１８３４ －０．５５７ －６７．０７

注：上表所列的上年同期数为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后数据。 因财政部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发

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的通知》，其中附件中的有关规定涉及到本公司正在进行

的资产重组过程中所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服务费的会计处理，根据该规定并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变更了相关会计政策并对以前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了追

溯调整（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因公司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完成，公司无经营业务，无营业收入，主要为

管理费用支出，故经财务部门初步核算，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仍将出现亏损，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

年报予以详细披露。

２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亏损

６４．０７％

，主要系

公司与名谷诉讼案计提或有负债所致；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报告期初

减少负的所有者权益

６２．０１％

， 主要系实施股改方案控股股东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豁免本

公司

１．４２

亿元债务所致。

三、风险提示

因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实施了暂停上市。 按照有关规定，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

请及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予以受理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现公司正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 若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最终未能获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核准，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８

证券简称：

*ＳＴ

朝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号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万元）

－１１０

———

－１６０ －１８２

减少

３９．５６

———

１２．０９

基本每 股收 益

（元

／

股）

－０．００２７

———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５

减少

４０．００

———

１１．１１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预告说明

由于目前公司无主营业务收入，主要为管理费用支出，且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能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前完成，故经财务部门测算，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业绩仍将出现亏损，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第

一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四、其他相关说明

因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连续三年亏损，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实施了暂停上市。 按照有关规定，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及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予以受理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现公司正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若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最终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核准，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59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2011－019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东华正街

42

号广电国际大厦

26

楼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2

日上午

10

：

00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江昌政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共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81,256,862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50.72%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江昌政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保荐机构代表、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256,86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256,86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256,86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256,86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256,86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以下议案需逐项表决）：

①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升达装饰装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联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昌政、董静涛、向中华、张昌林、江山、蒋昌

华、杜金华、罗娅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723,000

股，其中：同意

723,000

股，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②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同自然人杜金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昌政、董静涛、向中华、张昌林、江山、蒋昌

华、杜金华、罗娅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723,000

股，其中：同意

723,000

股，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③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同自然人罗娅芳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董静涛、罗娅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174,877,251

股，其中：同意

174,877,251

股，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④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同自然人陈文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昌政、董静涛、向中华、张昌林、蒋昌华、江

山、杜金华、罗娅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723,000

股，其中：同意

723,000

股，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256,86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1

年

3

月

1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1-012

号）。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忠、刘志勇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321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2011-015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2

日上午九时；

(

二

)

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潢川县城跃进东路

308

号公司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四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五

)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家富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四人， 其中秦金恒先生受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

司委托行使表决权、 祁爱红女士受潢川县康源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行使表决权、

苏士勇先生受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公司委托行使表决权、 李远平先生受辽宁省粮油食

品边贸公司委托行使表决权。 四家股东代表公司股份

96,25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65.4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份

96

，

25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份

96

，

25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份

96

，

25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股份

96

，

25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股份

96

，

25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股份

96

，

25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借款的议案》；

同意股份

96

，

25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股份

96

，

25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股份

96

，

25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股份

96

，

25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11

、听取了《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对其在

2010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独立意见的情

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等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郭耀黎律师、熊志辉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2011-022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

2011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

了会议通知和提示性公告。

（二）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2

日

9:30

（三）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沭县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万连步先生

（六）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下统称为股东）共计

4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为

60,0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85.71%

。

公司

7

名董事（独立董事于长春先生、张秋生先生因公请假）、

3

名监事及其他

5

名高级管理

人员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菏泽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增资暨建设

120

万吨

/

年硝基复合肥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2

日


